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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决定书 
 

 

〔2024〕96 号 

──────────────────────── 

 

 

关于对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及 

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 

 

当事人： 

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A 股证券简称：苏豪弘业，A 股证

券代码：600128； 

李结祥，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 

张发松，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 

曹金其，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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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经查明，2022 年 4 月 16 日，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名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

称，公司于 2009 年至 2016 年期间曾从事通讯设备贸易业务，经

对该业务模式进行梳理，公司对通讯设备贸易收入确认方法进行

更正，据此对 2009 年度至 2016 年度合并利润报表中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进行调整。 

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后，公司 2009 年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均调减 5,271.17 万元；2010 年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均调减

13,786.61 万元；2011 年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均调减 29,576.52

万元；2012 年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均调减 34,742.14 万元；2013

年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均调减 25,412.40 万元；2014 年度营业

收入、营业成本均调减 11,209.21 万元；2015 年度营业收入、营

业成本均调减 28,276.75 万元；2016 年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均

调减 2,830.77 万元。 

二、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一）责任认定 

定期报告是投资者高度关注的事项，可能对公司股价及投资

者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公司理应根据会计准则对当期财务数据进

行客观、谨慎地核算并披露。公司前期部分会计核算和会计处理

存在差错，导致多期定期报告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不准确，影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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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的知情权。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

规则》）第 1.4 条、第 2.1 条、第 2.5 条等有关规定。 

责任人方面，时任董事长李结祥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和信息

披露第一责任人，时任总经理张发松作为公司经营管理的具体负

责人，时任财务总监曹金其作为公司财务管理的具体负责人，未

勤勉尽责，对任期内公司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违反了《股票上市

规则》第 2.2 条、第 3.1.4 条、第 3.1.5 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的承诺。 

（二）申辩理由 

在规定期限内，公司及有关责任人提出申辩理由如下： 

一是公司积极自查，主动向监管部门报告，积极配合调查。

二是相关业务涉及金额较小，并于 2016 年 3 月主动停止该业务，

未给公司造成损失和风险，未给市场造成实际影响。三是公司高

度重视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风险管控，有关责任人任职期间采取

多项措施强化风险管控，无主观故意。四是公司主动采取了适当

的补救措施。 

（三）纪律处分决定 

对于上述申辩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纪律

处分委员会经审核认为：公司前期会计处理存在差错，导致 2009

年至 2016 年多期定期报告中财务数据披露不准确，所涉时间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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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长，有关责任人任期内所涉调整金额、占比较大，相关违规事

实明确。公司及有关责任人所称涉及金额较小与事实不符，无主

观故意、主动停止业务等异议理由不影响违规事实的认定，主动

报告、配合调查、积极履职、采取补救措施等系应尽义务，不足

以减轻其违规责任，对相关异议理由不予采纳。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

过，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6.2 条、第 16.3 条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纪律处分实施标准》等有关规定，

本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 

对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长李结祥、时任总经理

张发松、时任财务总监曹金其予以通报批评。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并记入上市公

司诚信档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请

你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董监高人员）采

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整改，并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

规事项，就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中存在的合规隐患进行深入

排查，制定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

作水平。请你公司在收到本决定书后一个月内，向本所提交经全

体董监高人员签字确认的整改报告。 

你公司及董监高人员应当举一反三，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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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规

范运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董监高人员应当履行忠实、勤

勉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保证公司按规则披露所有重大信

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4 年 6 月 5 日 
 
 
 
 
 
 
 
 
 
 

 


